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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1、2018年 3月 16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金松及其配偶杨彩梅为

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就其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最

高额 30,224,000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2018年 6月 22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金松及其配偶杨彩梅为

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就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最高额 

40,000,000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

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其中，关联董事刘金松、杨彩梅回避表决，本议

案尚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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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自然人 

姓名：刘金松 

住所：杭州市西湖区 

2. 自然人 

姓名：杨彩梅 

住所：杭州市西湖区 

 

（二） 关联关系 

刘金松、杨彩梅为公司董事。 

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董事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连带保证，公司无需支付对价，属于关

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，遵循公平、自愿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

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 

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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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18年 3月 16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金松及其配偶杨彩梅为

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就其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最

高额 30,224,000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，期限为 2018 年 3 月 16 日至

2025年 3月 15日。 

2、2018年 6月 22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金松及其配偶杨彩梅为

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就其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支行申请贷款提供最高额 

40,000,000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，期限为 2018年 6月 22日至 2020年

12月 20日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解决了子公司短期对资金的需求，促进公司稳定发

展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不良影响，公司独

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

的行为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（二）《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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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。 

 

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28日 


